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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改委调查电商价格战
初步调查认为8月份电商价格大战过程中，存在涉嫌价格欺诈行为；发改委将依法处理

新京报讯 “电商价格
战”已经引发政府监管部门
高度重视。新京报记者昨
日从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
检查和反垄断局了解到，发
改委价监局近期已经对电
商“价格战”展开调查，发改
委价监局初步调查认为，价
格战过程中，有电商的促销
宣传行为涉嫌虚构原价、欺
诈消费者。

发改委将对此行为依
法惩处，但目前还未有具体
结论及罚款数额。

“价格战”被指“光
打雷不下雨”

8月中旬，京东、国美、苏
宁三大电商发起价格战。

8 月 14 日，京东 CEO 刘
强东率先在微博上称，京东
大家电“三年内零毛利”，
所有大家电保证比国美苏
宁连锁店便宜 10%以上，将
派员进驻苏宁国美店面。
并直接将国美、苏宁圈定为
对手。

此后苏宁、国美纷纷应
战，苏宁易购执行副总裁李
斌下午 4点回应，“苏宁易购
所有产品价格必然低于京
东，任何网友发现苏宁易购
价格高于京东，会即时调价
并赔付。”国美副总裁何阳
青晚上 10 点表态加入价格
战，表示“国美不回避任何
形式价格战，从 8 月 15 日 9
点开始，国美电器网上商城
全线商品价格将比京东商
城低5%。”

此举引起舆论广泛关
注。但此后多家媒体报道
证实，电商的所谓价格战是

“光打雷不下雨”、“忽悠消
费者”。

3路调查组被派出调查

新京报记者昨日从权
威渠道获悉，在事件发生并
引发各界高度关注后，相关
部门派出了三个工作组对
三家企业都进行了调查。

昨日发改委仍在向几
家电商了解价格战的情况。

据了解，此次发改委调
查三大电商在“价格战”中
存在的主要问题有，虚构原
价即促销价高于原价、没有
履行价格承诺以及商家实
际有货，但却在网店上显示
无货，欺诈消费者。

据了解，按照我国相关
法规规定，所谓商品原价是
在促销前 7 日内产品交易的

最低价格，相关部门的调查
显示，有电商在价格战过程
中存在虚构原价的行为，也
就是说实际的促销价高于
之前7日内交易的最低价。

另 外 ，京 东 CEO 刘 强
东曾在微博上称，所有大家
电将在未来三年内保持零
毛利。

但是，相关部门抽查 15
种产品显示，这些产品的毛
利 率 最 低 达 4% ，最 高 达
22.43%，即使促销后最高的
毛利率也达到10%。

具体结论及罚款
数额尚未确定

此外，有的电商承诺低
价出售商品，但在网店上
却标明无货，而实际的调
查结果显示商家仓库实际
有存货。

另外有的电商促销的
产品是独家经营，其他商家
根本没有，因此也无从比较
其此前承诺价格究竟是否
为最低价。

据了解，此事短时间内
还不会有具体结论，依据
调查程序还要经历听证、
告知等程序。目前还未有
具体结论及罚款数额。不
过相关部门已表示将依法
办事。

上述相关政府人士也
对记者表示，正常的市场
竞争应当鼓励，但网上销
售也要符合规范不能欺诈
消费者。

新京报记者 钟晶晶

■ 回顾

商务部曾对电商战首先发声
针对此次轰轰烈烈的

电商价格战，商务部是首个
表态的政府监管部门。

8 月 16 日，商务部新闻
发言人沈丹阳就表示，商务
部已经注意到个别大型电
子商务企业竞相采取降价
方式开展销售活动，以及由
此引发的市场热议和消费
者以及供货厂商的关切。
商务部将继续关注此事的
进展。判断这场“价格战”
是否违法，需要有法律法规
做依据。

目前与降价促销相关的
法律规定包括《反不正当竞
争法》、《反垄断法》及《价格
法》，价格主管部门、工商执
法部门等执法主体依法调

查取证后，才能下结论。
8 月 17 日，商务部流通

发展司副司长王德生表示，
电子商务交易各方的权责、
义务，除了在相关法规里进
行完善外，在相关标准中也
要进行细化和补充，《电子
商务营销运营规范》等标准
已列入制定计划。

为 适 应 电 子 商 务 、网
络购物发展的需要，商务
部今后将加大这方面标准
的制定力度，比如已经列
入计划的《网店信用评价
指标》、《网络团购企业管理
规范》、《网络团购企业信用
评价体系》、《电子商务营销
运营规范》。

（刘兰兰）

1、虚构原价
即促销价高于原价。三家电

商均存在虚构原价的行为，也就
是说实际的促销价高于之前 7 日
内交易的最低价。

2、未履行“零毛利”承诺
京东曾表示，所有大家电将在

未来三年内保持零毛利。但是，相
关部门抽查发现部分产品即使促
销后最高的毛利率也达到10%。

3、标明无货实际有货
众多网友反映商家缺货严

重。有的电商承诺低价出售商品，但
在网店上却标明无货，而实际的调查
结果显示商家仓库实际有存货。

4、重合商品少
在价格战中，几家商家的产

品重合度很低。有的电商促销的
产品是独家经营，其他商家根本没
有，因此也无从比较其此前承诺价
格究竟是否为最低价。

■ 资料 价监局

价监局，是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和反垄断局的简称，于
去年7月1日由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司更名成立。

其主要职能包括：查处中央各部门、省级人民政府及
部门、中央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的价格、收费违法案件；
协调处理省际价格、收费违法案件，查处重大价格、收费
违法案件。负责反价格垄断执法工作，调查、认定和处理
重大的价格垄断行为和案件。 （钟晶晶）

■ 律师说法

律师：罚款金额
难以判断

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合
伙人、律师游云庭昨日对记
者表示，从行政职权的角度
出发，发改委确实有权对于
价格欺诈进行调查和罚款，
以此保证消费者的权益。

他认为，此前的京东、国
美、苏宁的价格战把话说的
太满，比如说销售零毛利，理
论上却是根本无法做到的。

“商业宣传必须保证最起码
的真实性，这件事情也提醒
所有的商家炒作宣传一过头
就可能触法。目前中国整个
商业环境都不是很诚信，通
过这个调查有利于警醒商
家。”游云庭表示。

至于可能的处罚金额，
游云庭认为，这个案件具有
复杂性，不好判断具体数量
以及罚款金额。因为一方面

这几家电商确实没有按照宣
传的力度执行，但另一方面，
这几家电商在某些商品上又
确认履行了承诺，因此难以
判断具体每家的数额，可能
最终的罚款额度就是几十
万元。

按照 2010 年修订实施
的《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
规定》的第七条规定，“利用
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
手段，诱骗消费者或者其他
经营者与其进行交易的，责
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违法所得 5 倍以下的罚款；
没有违法所得的，处 5 万元
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
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
者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
营业执照。”

新京报记者 钟晶晶

■“价格战”中四大“罪状”

《价格法》第十四条 经营者不
得有下列不正当价格行为：

（一）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损
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二）在依法降价处理鲜活商品、
季节性商品、积压商品等商品外，为
了排挤竞争对手或者独占市场，以低
于成本的价格倾销，扰乱正常的生产
经营秩序，损害国家利益或者其他经
营者的合法权益；

（三）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哄抬
价格，推动商品价格过高上涨的；

（四）利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
的价格手段，诱骗消费者或者其他经
营者与其进行交易；

（五）提供相同商品或者服务，对
具有同等交易条件的其他经营者实
行价格歧视；

（六）采取抬高等级或者压低等
级等手段收购、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
务，变相提高或者压低价格。

新京报记者 刘兰兰 沈玮青 整理

■ 相关法律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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